




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
涪发改委发〔2024〕259号


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2024年度上半年招标代理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结果的通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检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号）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工作，按照《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2024年度上半年招标代理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涪发改委发〔2024〕225号）要求，2024年6月28日至7月10日，我委对2023年以来承揽区级工程建设项目的4家招标代理机构开展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现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4年度上半年招标代理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结果公开表



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4年7月1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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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4年度上半年招标代理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检查结果公开表

	序号
	受检单位名称
	存在问题
	处理意见

	1
	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	本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。
	/

	2
	重庆尊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	1.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与营业执照登记不一致；
2.中标候选人相关信息公示不完整。
	责令改正，30日内将整改结果书面上报区发展改革委。

	3
	重庆两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本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。
	/

	4
	重庆矩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	中标候选人相关信息公示不完整。
	责令改正，30日内将整改结果书面上报区发展改革委。





